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对申请表

	申请核对方
	申请单位名称
	
	经办人
	

	
	单位固话
	
	经办人电话
	

	
	    我（单位）申请测绘成果面积核对，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承担因申报材料引起的所有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请 方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


	施测的房产测绘单位
	房产测绘单位名称
	
	房产测绘

资质等级
	

	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     我单位对测绘成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测绘成果质量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绘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

	项目概 况
	建设项目

规划名称
	
	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号
	

	
	申请楼栋
	
	申请核对项目的总面积
	

	申请事 项
	
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对

	
	
房产预测绘成果变更面积核对     1、未办理预售许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已办理预售许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预售许可年份：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可证号：              

	告知事 项

	    1、所有具备相应情形的填写项应填写完整、准确；选择项目应在对应项前“   ”内划“√”。
    2、在“申请核对方”栏填写房地产开发企业相关资料并加盖申请方公章；在“施测的房产测绘单位”栏须填写测绘单位相关资料并加盖测绘单位公章。

3、随表应同时提交申请事项所需材料，材料内容、要求可登录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会门户网站（http://cic.nanhai.gov.cn）查询或下载。


